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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對資訊進行必要審查以判斷初次安排上“縮短學時課程”是否合適




	學生：
	
	
	日期：
	
	

	
學生 DOB：
	
	
	
居住區：
	
	

	
SSID:
	
	
	
	
	


學區不得將殘疾學生安排上“縮短學時課程”，除非該學生的IEP或504計畫團隊決定，“縮短學時課程”最能滿足該學生的需求。本表格旨在協助團隊對相關資訊進行必要審查，以判斷“縮短學時課程”是否仍能最好地滿足學生的需求。 
所有加粗項均為必填項。
1. 如果適用，說明學生之前安排上“縮短學時課程”的歷史記載，包括之前正式或非正式被安排上“縮短學時課程”的開始和結束日期。

	



2. 為什麼考慮為這位學生安排“縮短學時課程”？
​​☐​ 社交/情感/行為需求 
​​☐​ 醫療需求	 
​​☐​ 成人過渡需求  
​​☐​ 特許學校時間表 
​​☐​ 虛擬非同步教學 
​​☐​ 特殊學校或課程 
​​☐​ 虛擬公立特許學校
​	☐​ 其他（100字描述）：
	



3. 說明至少一個其他選項，該選項可使學生能夠參加全日制學校課程。請務必說明為了讓學生能夠全天在校學習，需要提供哪些 支援或服務。  

	



4. 請通過回答以下問題來描述提議上“縮短學時課程”的具體條件：

A. 在學生被安排上“縮短學時課程”時，每週向該學生提供多少時數的教學和教育服務？

	



B. 將如何設計“縮短學時課程”，才能使學生的個別化學習目標（如適用）和通識課程方面取得進展？ 
	



C. “縮短學時課程”如何安排，才能幫助學生順利過渡回全日制學校課程作息？

	



D. 預計哪天該學生恢復非“縮短學時課程”的全日制課程？

	



E. 如果適用，請說明“縮短學時課程”的任何其他相關具體規定。

	



小組建議 

在審查了上述所有資訊後，小組：
☐建議將該學生安排上上述“縮短學時課程”。
☐ 建議 不將該學生安排上上述“縮短學時課程”。 


免責聲明：本檔是俄勒岡州教育局（ODE）提供的樣表，作為協助學區執行“縮短學時課程”要求的參考工具。其使用不具強制性。學區可選擇使用此樣表、自行編制樣表或根據自己的特定需求對該樣表進行改編，以確保符合所有州及聯邦法律，包括 《美國殘疾人法》(ADA)、《康復法》第 504 條和《殘障人士教育法》(IDEA)。ODE 強烈建議各學區在制定與“縮短學時課程”相關的實施和記錄程式時尋求法律諮詢，以確保其實施方式符合州和聯邦要求，並與當地情況保持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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